
附表二 一般中級運動教練資格

類

型
學歷 證照 經歷 運動成就

一 大學以上畢業
持有一般初級運動教

練證書

擔任學校初級運動

教練三年以上，申

請審定時仍在職。

任職期間指導之不同選

手達個人項目五人以上

或團體項目，獲得全國

性運動賽會最優組第一

名。

擔任國民小學初級

運 動 教 練 三 年以

上，且最近二個年

度考績均為八十分

以上，申請審定時

仍在職。

最近三年指導之不同選

手累計達十五人以上，

且選手升學後仍繼續接

受該項運動訓練，並參

加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級

以上比賽。

二 大學以上畢業

持有奧、亞運動種類

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

B級以上教練證

取得 B級以上教練

證後，擔任各級學

校運動代表隊教練

連續三年以上，申

請審定時仍在職。

任職期間指導之不同選

手達個人項目五人以上

或團體項目，獲得全國

性運動賽會最優級組第

一名。

三 大學以上畢業 持有奧、亞運動種類

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

B級以上教練證

國民體育法九十二

年二月六日修正施

行前取得教育部或

各級政府招考、儲

訓合格，由教育部

輔導管理之現職專

任運動教練。

任職期間指導之不同選

手達個人項目五人以上

或團體項目，獲得全國

性運動賽會最優級組第

一名。

申請審定時仍在國

民小學任職，且符

合下列條件：

最近五年指導之不同選

手累計達二十五人以

上，且選手升學後仍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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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國民體育法九

十二年二月六

日修正施行前

取得教育部或

各 級 政 府 招

考 、 儲 訓 合

格，由教育部

輔導管理之現

職專任運動教

練。

2. 最近二個年度

考評均為八十

分以上。

續接受該項運動訓練，

並 參 加 直 轄 市 、 縣

（市）級以上比賽。

四 大學以上畢業

持有奧、亞運動種類

特定體育團體發給之

B級以上教練證

擔任選手時，獲得國光

體育獎章二等三級以

上。

五 大學以上畢業

持有奧、亞運動種類

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

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

育團體發給之乙級以

上教練證

擔任奧、亞運動種類選

手時，獲得國光體育獎

章二等三級以上。

六 大學以上畢業

持有一般初級運動教

練證書及特定體育團

體發給之教練證，且

均為世運正式競賽種

類者

取得世運正式競賽種類

之一般初級運動教練證

書後，擔任選手時，獲

得世運正式運動種類第

一名。

七 大學以上畢業 持有世運正式競賽種

類之特定體育團體發

給之 A 級以上教練

擔任世運國家代表

隊教練。

指導之選手獲得世運正

式競賽種類第一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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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
備註：

一、 本表類型一所稱「擔任學校初級運動教練三年以上」或「擔任國民小學初級運動教練

三年以上」，指持有一般初級運動教練證書後，由服務學校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

聘任管理辦法聘任之編制內運動教練，並專門從事運動團隊之訓練或比賽指導連續三

年以上。

二、 附表一備註二至備註七之規定，於本表適用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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